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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以期妥善解决《公司法》在司法
实践中的适用问题，其中公司决议效力之诉成为最大的亮点，尤以第五条确立的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获
誉颇丰。但该制度仅止步于逻辑体系之美的搭建，而缺少对制度功能独立性与有效性的落实，即未正视
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独立效果的缺失。注重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裁判效果的规制与落实，并在利益
衡量原则下引入并细化瑕疵决议治愈制度，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中小股东权益的维护。

［关键词］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 逻辑体系; 独立价值; 法源
［中图分类号］D913．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20)01-0001-10

一、问题提出:争点与症结

2005 年，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 公 司 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加以修订，于该法第二十二

条规定了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制度。《公司法》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 大) 会、董事会的决

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第二款则规定

股东( 大) 会、董事会的召集程序与表决方式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

章程的，股东可以在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

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面对公司治理与股东权利

纠纷类 案 件 逐 年 攀 升 的 情 况，最 高 人 民 法 院 于

2017 年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 》( 以下简称《＜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 ［1］，以期妥善解决《公司法》在

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问题，其中公司决议效力之诉

成为最大的亮点，尤以第五条确立的公司决议不

成立之诉获誉颇丰。

由于我国《公司法》只规定了无效与可撤销这

两种 决 议 瑕 疵 诉 讼 类 型，在《公 司 法 司 法 解 释

( 四) 》出台之前，主张决议不成立的股东只能提起

《民事诉讼法》中的普通确认诉讼，并适用普通民

事诉讼程序的规定，而不适用《公司法》中关于瑕

疵诉讼的特殊程序，特别是判决的既判力仅限于

诉讼当事人，没有扩大适用范围的法律效果。从

应然的层面考虑，扩展现有决议瑕疵诉讼的范围

至决议不成立的情形并无存疑之处，确立公司决

议不成立之诉不仅在法理上使得我国公司决议瑕

疵制度之体系更加站得住脚，也是对上位法即《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以下简称《民法总则》)

第一三四条的回应①，契合我国法律体系在构建上

的逻辑完整性，该制度对于减少司法实践中的冲

突判决、完善我国股东决议瑕疵之效力体系以及

细化对中小股东表决权的救济途径等方面亦具不

容忽视的重要性。同时，在诉讼法意义上，该制度

满足对判决既判力的特殊要求，以维护公司法上

的交易安全原则［2］。然而值得探讨的争议点在

于: 将决议不成立之诉确立为一种独立的决议瑕

疵诉讼类型是否具有妥当性与必要性②? 决议不

成立之诉所要实现的诉讼功能是否具有独立价

值? 为何在日本、韩国等承认决议不成立之诉的

国家仍将其与决议无效之诉等同处理? 从法理基

础与法源来看，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妥当性是

否经得起推敲? 针对上述问题，将以诉讼目的与

法律效果两个维度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进行独

立价值检验，并从规范、法理与实践三方面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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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第二十二条之立法前提与立法目的进行分

析之后，《＜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第五条所规

定的主旨并无存疑之处，可商榷的只是该条文并

非解决公司决议不成立诉争的妥当途径，纯粹宣

告或裁定公司决议不成立这一消极做法治标不治

本，从依据该不成立决议而形成的公司行为或权

利变更、进而致使公司和股东及债权人利益受损

的法律救济? 途径去分析，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

现对中小股东权益的维护。

二、目的功能: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是否契合逻辑

体系之美

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进行

目的功能的考量时，将决议不成立之诉能否完善

我国股东( 大) 会决议瑕疵的效力体系作为核心指

标，并赋予该制度独立的诉讼功能［3］，这也是国内

大多数学者支持该项制度的主要原因［4 － 6］，即公司

决议不成立之诉对于减少司法实践中的冲突判

决、完善我国股东决议瑕疵之效力体系以及细化

对中小股东表决权的救济途径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显然，释法者将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目的

功能定位为充实并完善股东( 大) 会决议瑕疵的理

论基础，使其更加符合法律行为理论的内在逻辑，

进而为司法实践提供更为清晰明确的指引［3，7］。

故将在阐释“二分法”与“三分法”基本含义的前提

下，根据公司决议行为的法律属性，得出基本结

论，即对于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是否实现了契合

逻辑体系之美的目的功能作出肯定性评价。
( 一) “二分法”“三分法”的含义及代表国家

整个公司决议瑕疵制度体系是针对公司决议

效力否定规则设计的，“二分法”模式即将“决议无

效”与“决议可撤销”确立为这种否定性规则的两

种基本类型，而“三分法”模式则在此之外引入“决

议不成立”，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决议瑕疵类型。

采用前者的代表性国家有德国、瑞士、我国

大陆。以德国为例，《德国股份法》在第 7

部分对决议无效与可撤销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并

在第二四一条明确列举了导致公司决议无效的情

形及确认路径: 第一、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主张股东

会决议无效，比如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256 条规

定提起一般确认之诉; 第二、特定主体如股东、董
事或监事等根据《德国股份法》第二四一条的规定

提起决议无效之诉。对于决议可撤销，《德国股份

法》第 二四三条规定: 股东会决议因违反法律或章

程、股东通过决议谋取特殊利益进而侵害公司和

其他股东利益、以及侵犯股东知情权等原因被撤

销［5］。尽管学说与判例层面均表明对决议不成立

加以规制有其必要性与正当性，然而德国始终未

在立法上承认决议不成立这一决议瑕疵类型，未

在现有法律框架中对其加以规定，故德国仍属“二

分法”体系的国家。采“三分法”模式的国家主要

有日本、韩国、法国等国家。
( 二) 决议行为在性质上属法律行为

《民法总则》出台以前，学者们关于决议行为

性质的思考存在很大的分歧［8 － 16］。在此之后，仍

有学者就该问题进行探讨，显然立法上的盖棺定

论并不能够终结决议行为性质在理论上的争议，

但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均认为决议行为在性质上

属法律行为。笔者认为，对《民法总则》第一三四

条第二款进行文义解释不难得出，决议是与基于

双方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契约、基于多方的意思表

示而形成的共同法律行为以及基于单方的意思表

示而形成的单方法律行为并列的独立法律行为类

型。故认定决议是否属于法律行为的关键在于判

断其是否符合法律行为的本质，而非机械地将其

与其他类型的法律行为做对比。根据民法上的通

说观点，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通过意思表示来产

生法律上的效果。因此判断公司决议是否属于法

律行为，最核心的是要审视决议行为是否由意思

表示所构成并据此产生了一定的法律效果。决议

行为属多方主体在分别作出意思表示的基础上，

根据法律或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为

形成团体意志而联合作出的进而能产生私法效果

的行为［17］，构成决议的单个主体的表决在性质上

属于意思表示，而这些意思表示根据多数决原则

所形成的决议也直接产生了团体内部的私法效

果，故决议行为契合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

要素的设权行为之本质，在性质上属法律行为。
( 三) 法律行为理论下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因决议行为在性质上属法律行为，故公司决

议之效力瑕疵问题也应与法律行为效力规则相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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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尽管决议行为从本质上属社团法意义上的法

律行为［18］，与普通的法律行为存在差别，但是在决

议效力瑕疵的分析上，其与一般法律行为一样，包

含着最基本最核心的一致性法理，即成立与生效

分属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领域，对于二者的认

定有严格的先后顺序之分，后者以前者为逻辑前

提，是在前者为肯定回答之后的价值反应。故决

议不成立与无效、可撤销并非并列关系，将决议不

成立与无效、可撤销并列为决议效力瑕疵的类型，

并形成“二分法”“三 分 法”甚 至“四 分 法”的 阵

营［13］140，均属因逻辑混乱所导致的评价体系。在

构建公司决议效力瑕疵体系时，首先应考虑决议

的成立与不成立，在决议成立的前提下再对瑕疵

进一步细分为无效和可撤销，这样一来就消除了

“二分法”“三分法”内在的逻辑错误，从而能够更

加科学有效地应对司法实践中的困境。因此，引

入“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于成文法系国家而言无

疑夯实了股东( 大) 会决议瑕疵的理论基础，使之

更加契合法律行为理论的内在逻辑，实现了最高

院出台该制度的目的功能。但值得思考的是，将

两种完全不同阶段的判断规则糅杂在一起，并形

成“二分法”“三分法”等模式之举动实有牛头不对

马嘴之嫌。

三、诉讼实效: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是否具备独立

价值之实

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实现了逻辑体系之美，

但除了理论抽象上的概念归类不同外，公司决议

不成立之诉所要实现的诉讼功能几乎能被决议无

效制度所代替［18］，换言之，《＜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 四) 》第五条仅止步于逻辑体系的搭建，而缺少对

制度功能独立性与有效性的落实，即未正视公司

决议不成立之诉独立效果的缺失。即使是日本、

韩国等将决议不成立之诉加以单独规制的国家，

仍将其法律后果与决议无效之诉同等处理，这一

域外立法现象也成为质疑决议不成立之诉成为一

种独立诉讼类型的重大理由②。《＜ 公司法 ＞ 司法

解释( 四) 》在引入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时并没有

对其法律效果作出明确规制，《民法总则》亦缺乏

相应的条款作为补充适用。其次，从提起公司决

议不成立之诉的诉讼目的来看，公司股东并非纯

粹为了解决公司决议成立与否的问题，而是为了

确认、实现、维护某一实体性的权利。就如同民法

上的合同不成立诉争，当事人绝非纯粹要求法院

裁定该合同不成立，而是为了实现某一具体的民

事权利。司法解释在尊重与维护法律体系内在逻

辑的基础上，亦当兼顾实用功能主义的商事立法

与释法规则。

( 一) 以诉讼目的验证决议不成立之诉的独立价值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19］

司法裁判不仅承担着跨越从理论到实践、从立法

到司法之间巨大鸿沟的历史使命，而且承载着反

映社会现实的重大职责，并力求沟通“生活事实的

日常世界”与“规范的法律世界”［20］。故笔者将引

入网众公司案例③，从诉讼目的与诉请事项等角度

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独立价值进行论证。

网众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公司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股东为王国英、李大雷、刘爱香、陆庆荣。

2016 年 3 月 14 日，网众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并制

定了新的公司章程，该决议载明: 出席会议的股东

共 4 人，决议同意旧章程作废，启用新章程。该决

议有四位股东签名确认的字样。新《公司章程》载

明: 公司股东为陆庆荣、李大雷、刘爱香、王国英。

同日，网众公司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

局申请变更登记营业期限至长期，并对住所以及

财务负责人进行了申报变更。2017 年 5 月 2 日，

因王国英、刘爱香认为 2016 年 3 月 14 日所作决议

上的签名并非本人签署，遂向法院提起诉讼③，提

出如下诉请: 1． 判令确认网众公司 2016 年 3 月 14

日以修改公司章程的方式变更公司营业期限的股

东会决议不成立; 2． 判令网众公司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撤销变更营业期限的登记，即网众公司的

经营期限从 2011 年 2 月 28 日至 2016 年 4 月 7

日; 3． 判令网众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从该案

的基本案情和诉请事项来看，公司股东提起公司

决议不成立之诉的诉讼目的绝非仅仅为了解决公

司决议的成立与否，换言之，当事人最终要达到的

诉讼目的是确认、实现进而维护自己的某一实体

性权利。具体到该案例中，原告王国英、刘爱香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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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法院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

撤销变更营业期限的登记，而非纯粹解决公司决

议不成立的争议。因此，在处理公司决议不成立

诉争之时，简单机械地宣告抑或裁定公司决议不

成立这一做法治标不治本，针对公司依该决议而

为的损害股东实体性利益的行为，给予股东不同

的法律救济路径，才能真正维护中小股东的实际

权益。

( 二) 以法律效果验证决议不成立之诉的独立价值

《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确认公司决议无

效和撤销公司决议这两种诉讼类型。按照民事诉

讼法的基本法理，确认决议无效之诉属确认之诉，

撤销决议之诉则为形成之诉［21］。二者虽然都是对

相关决议的效力的否定与质疑，但从法律基础、法

律效果、审判范围以及裁判效力等角度区分，二者

基本上不存在重合的诉讼领域，尤其是我国《公司

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针对决议撤销之诉规定了

为期 60 日的除斥期间，更是大幅度降低了二者重

合的可能性④。但是，当《 ＜ 公 司 法 ＞ 司 法 解 释

( 四) 》贸然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这一新的诉讼

类型加以规制之后，由于确认决议不成立之诉与

确认决议无效之诉在诉讼标的上具有实质上的同

一性，且二者均无时间限制，在司法实践完全可能

出现当事人同时提起这两种诉讼。因此，尽管《＜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新增的公司决议不成立

之诉符合公司决议形成过程的客观逻辑［22］，也契

合了民法上的法律行为理论，但从我国民事诉讼

法的角度看，新增的这一确认决议不成立之诉极

易引发重复起诉，造成当事人讼累与法院裁判量

陡增的困境。

《民事诉讼法》规定，确认之诉的对象为法律

关系( 或者法律权利) ，而非单纯的事实［23］，换言

之，当事人只能对存疑的法律关系( 法律权利) 提

起确认之诉，而不能针对纯粹的事实提起确认之

诉。在上文中对于决议行为在性质上属法律行为

已经进行了论证，我国现行《公司法》第二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的确认决议无效之诉，是对公司设立

社团? 内部法律关系在法律效果上的根本性否

定，合乎我国民事诉讼法上对确认之诉对象的要

求，而《＜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新增的确认决

议不成立之诉，其对象并非为法律关系或法律权

利，而是一系列具体的事实。从该法第五条即确

认决议不成立的具体事由来看，第一款与第二款

规定的公司未召开会议、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

表决，在性质上都属于事实而非法律关系。反观

民法领域，立法者也从未对合同不成立加以单独

规制，形成独立的确立合同不成立之诉，而是将确

认合同不成立搁置于确认合同效力规则中，合并

处理。因此，将确认决议不成立之诉单独规定，即

便能在逻辑体系上使得决议瑕疵制度更加周延，

也无法掩盖其无视独立价值缺失的弊病。不仅如

此，贸然在司法解释中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加

以单独规定，既会与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基本原

则相冲突，也会给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造成过

于繁重的认定负担。故笔者建议，对于确认决议

不成立之诉的具体事由诸如《＜ 公司法 ＞ 司法解

释( 四) 》第五条所列之类大可不必加以单独规制，

在《民法总则》已对决议行为之性质盖棺定论的前

提下，完全可以借鉴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则，将其涵

盖于决议行为效力这一“大家庭”之内，既契合了

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内在精神，亦大大减少

了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困难。

更重要的是，为了达到解决纠纷与预防纠纷

的双重功能，确认之诉需准确、全面且彻底地处理

待确认的法律关系或权利在法律效力上的认定难

题［24］。在民法领域，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确认合同

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需遵循全面审查原则，即对

待判法律事实进行全面审查，将可能导致合同无

效( 包括合同不成立) 的法律事实与《民法总则》等

法律中的规定一一对应分析⑤，若法院作出合同有

效的判决，双方当事人都不得以任何事由提起主

张合同无效的诉讼。因公司决议在法律性质上属

法律行为，从确认公司决议效力诉讼的功能实现

上来说，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同样肩负着盖棺

定论的重任，故需遵循民法领域的通行规则，全面

审查可能导致决议无效或不成立的所有事项，而

绝非受制于股东提出的法律事由。因此，从我国

民事诉讼法的角度也能得出基本结论: 公司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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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立之诉不具备独立性，无法融入现有的公司

瑕疵决议诉讼类型，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时期内

应继续沿用现行《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将

瑕疵决议诉讼类型分类为两种，一种为确认公司

决议无效之诉，另一种为撤销公司决议之诉，前者

为确认之诉，后者为形成之诉，二者并行不悖，共

同为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提供即时有效的救

济途径。当然，在既有的确认之诉所涵盖的体系

范围内，《＜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创设的确认

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可视为对《公司法》第二十

二条第一款确认公司决议无效的具体情形的一种

列举，这不失为一种可供参考的归类路径。但值

得注意的是，决议不成立之诉因在诉讼目的与法

律效果两方面均缺乏独立性，故该类诉讼绝非新

增加的确认之诉类型。

四、制度反思: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妥当性分析

根据上文论述可知，《＜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 四) 》第五条创设的决议不成立之诉仅止步于逻

辑体系之美的搭建，而缺少对制度功能独立性与

有效性的落实，即未正视“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

独立效果的缺失。在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独

立性进行检验并得出否定性结论之后，笔者试从

规范、法理与实践等角度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

是否具备恰当的法源进行阐释，并对公司决议不

成立之诉在民商两法中的衔接是否恰当进行分

析，最终 对 公 司 决 议 不 成 立 之 诉 的 妥 当 性 进 行

反思。

( 一) 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是否具备适当的法源

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确立了以诉讼方式

解决公司决议的效力争议纠纷，具体来说，该条第

一款对公司决议无效之诉加以规制，第二款则是

对决议撤销之诉的规定⑥。2017 年，最高院出台

《＜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新增确认决议不成

立之诉作为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在对该种诉讼

是否具有独立价值进行分析并得出否定性评价之

后，从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之立法前提与立

法目的的角度，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是否具有

恰当的法源进行分析。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对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二

条进行解读，《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立法前提是

公司决议已成立，对于已成立的公司决议是否存

在效力瑕疵问题是该条文的逻辑起点，在公司决

议已经依法形成的前提下，根据决议的瑕疵类型

与瑕疵程度作出区分规定⑦。故《公司法》第二十

二条的立法前提与立法目的均是针对已经成立的

公司决议，将该条作为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法

源实属不当，此种情况下，《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

贸然提出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并作为一种独立的

诉讼类型有失偏颇。事实上，在《＜ 公司法 ＞ 司法

解释( 四) 》出台以前，司法实践中已有相关案例援

用“决议不成立”作为决议瑕疵的一种类型，最典

型的即为收录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 年第 9

期的张艳娟诉江苏万华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万华

等人股东权纠纷案⑧。审理法院的观点是: 个人决

策与股东( 大) 会的内在精神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即便个人实际上拥有占决定性意义的多数股份，

不经合法程序甚至虚构公司股东( 大) 会决议所形

成的意思表示不具法律意义。该法院进而指出，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与第二款均

系针对已于股东( 大) 会上实际形成的公司决议，

而对于案件中完全虚构的公司决议当然无法适用

该法条，尤其是第二款 60 日之除斥期间，更是不能

援引以避免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从这一公

报案例的基本案情与法院判决内容来看，最高院

对于《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之逻辑起点与隐含前提

的立场十分明确: 该法条对于公司瑕疵决议的两

条诉讼路径均系针对已然成立的公司决议，该决

议在成立方面不存在可置疑的因素。因此，最高

院作出该判决并非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而

是民法上的相关法理与解释方法，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也从侧面折射出了最高

院对于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立法前提与立法

目的的阐释与理解。

综上，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我们无法找到公

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恰当法源，诚然，任何一个成

文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零法律漏洞的完美法典，

法官必须通过合理途径填补这些法律漏洞，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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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 当法官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找不到恰当法

源时，能否将法理、自然法原则、习惯、学说作为其

寻找法源的领域? 对此，《瑞士民法》第一条规定，

法官可以在习惯、法理等领域内寻找法源以弥补

成文法上的漏洞，以增强法律的适用性。然而我

国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贸然将公司决议不成立

之诉规定在《＜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中的做

法，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法定权利，亦难以保证我国

《公司法》内部体系的结构周密与逻辑自洽。

( 二) 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在民商两法中的衔接是

否完善

2017 年最 高 院 出 台《 ＜ 公 司 法 ＞ 司 法 解 释

( 四) 》，以 6 个条文对《公司法》中的决议瑕疵制度

加以完善，并在该法第五条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之

诉加以规定并细化。值得注意的是，同年 3 月通

过的《民法总则》引入了公司决议行为，在上位法

层面将公司决议行为的法律性质规定为法律行

为，自此，关于决议行为性质的争论在立法规范层

面盖棺定论。然而两部新法在公司决议的法律性

质与地位、公司瑕疵决议制度的完善方式以及不

成立之诉的法律效果等问题上，存在较大的衔接

困惑。

《民法总则》第六章第一三四条规定了民事法

律行为的类型，第二款引入了决议行为的概念，将

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

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的决议定位为民事法律行

为［25］，这与学术界对公司决议行为性质的通说观

点一致。然而除此之外，第六章对决议行为再无

提及，尤其是在该章第三节“民事法律行为的效

力”中，对《公司法》中第二十二条特别强调的无效

与可撤销以及《＜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引入的

决议不成立之诉的后果均未提及，仅仅在第三章

第二节“营利法人”中有提到，其中第八十五条对

营利法人撤销公司瑕疵决议时善意相对人的法定

权利作出了规定。由此不难看出，《民法总则》仅

体现了对于公司决议行为法律性质的立法选择，

折射出民法领域法律行为定位的包容性，但对于

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忽视表明其缺乏对与现行

公司决议制度建构与适用问题相衔接的思考。除

此以外，《民法总则》中对瑕疵法律行为事由的列

举，与《＜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新增决议不成

立之诉以后所形成的公司瑕疵决议行为类型的区

分标准、类型与理念是否契合? 对于《民法总则》

将公司决议行为定性为法律行为，到底是民法中

的法律行为一般概念的延伸还是有其商法维度上

的独特意义? 将决议不成立之诉单独规定在司法

解释之中，是否为解决该类诉争的恰当途径? 如

果答案是否定的，又该采取何种方案对有可能损

害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的决议瑕疵行为加以规

避? 遗憾的是，由于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在民商

两法中的衔接不当，仅仅依靠司法解释的三两条

文对其进行规制显然无力解决上述种种问题。故

笔者认为，从类型划分的理念与制度功能的实现

角度，从立法和司法适用的两个层面对公司决议

不成立之诉进行检讨，该制度仅体现了尊重法律

体系逻辑的基础，并未兼顾实用功能主义的商事

立法与释法思维。

显然，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对于公司瑕疵决议

的规制是不健全的，《＜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

与《民法总则》的三两条文并没有在制度构建与效

果落实上交出一份符合我们期待的答卷。总的来

说，《＜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第 5 条所创设的

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仅止步于逻辑体系之美的搭

建，而缺少对瑕疵决议类型化后具体法律效果的

规制与落实。因此，在欠缺独立价值、缺乏恰当的

法源以及在民商两法中衔接失衡的前提下，贸然

出现在司法解释中的决议不成立之诉只是“空中

楼阁”，精致的瑕疵决议类型化搭建不是最终目

的，力求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切实可行的救济路

径才是立法者需要斟酌的重中之重。

五、解决路径:公司决议不成立诉争的裁判及落实

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的类型化区分及标准、决

议瑕疵制度的内在价值与功能、以及公司决议不

成立之诉在逻辑体系之美构建完成之后对独立价

值的忽视，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不在当事人的考虑

范围之内。他们在乎的甚至并不体现在对决议作

出的否定性评价，而是法律评价类型化后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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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当事人所能获得的实质性救济、以及公司决

议秩序从个案中得到的积极影响等动态效果的落

实［26］。因此，从保障股东合法权益这一意义层面

来看，纯粹地宣告或裁定公司决议不成立这一消

极做法治标不治本，针对依该不成立决议作为的

公司行为，进而明确法律救济路径才能从真正意

义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一) 注重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裁判效果的规制

与落实

“公司自治”是商法中神圣不可突破的黄金原

则［27］57，不管是我国公司法上的理论研究，抑或是

司法实践中的操作，都谨慎地秉持着尊重公司自

治与司法有限干预的准则。由于决议本身和基于

决议而为的公司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确认之

诉、变更之诉与损害赔偿的给付之诉有着本质的

区别，因此《公司法》只需对瑕疵决议的效力作出

评价，而 对 于 瑕 疵 决 议 的 具 体 效 果 则 不 加 干

预［18］9 － 26，当事人是否要追究赔偿责任更是不在此

范围之内。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国《公司法》对公

司决议作出了区分内外效果的规定⑨。但笔者认

为，包括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在内的不同类型瑕

疵决议裁判效果规则的缺失，破坏了公司瑕疵决

议制度的完整性与有效性［28］，为切实维护中小股

东的合法利益，需注重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裁

判效果的衔接与落实。

《＜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在引入决议不成

立之诉时并未对其诉讼效果作出规定，《民法总

则》亦缺乏相应的条款对其补充适用，故决议不成

立之诉独立效果的缺失成为质疑其妥当性的核心

理由。显然，在法院最终判定决议无效或撤销该

决议之前，所有决议都被默认为合法有效，此即

“法不设责即豁免”原则［25］242。无论最终法院作出

的是决议有效、无效、不成立抑或是撤销，“决议”

从一开始出现起，立法总是对其假设成立且推定

有效，而非效力待定甚至效力否定。唯有当事人

开始对此产生质疑或存有争议，认为该决议对自

身利益有损害之虞时，才会通过诉讼以揭示决议

在法律上是否成立与有效，从而实现对自身或公

司实体利益的保障与维护。在此前提下，当事人

完全有权利不提起诉讼，从而放弃对自己实体利

益的救济权利，法律在此种情况下尊重当事人的

合法选择，该决议即被推定成立且有效。这与民

法领域对瑕疵民事法律行为的认定规则不谋而

合。因此，即便是不成立的公司决议，在法院对其

盖棺定论之前，也已经或正在对外形成一系列的

法律 关 系，进 而 在 双 方 之 间 产 生 约 束 力［29］348，

《＜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只用三两条文对公司

决议不成立之诉加以简单创设，仅仅追求法律逻

辑体系之美，而忽视了对于决议不成立之诉裁判

效果的规制与落实，此时若法院认定因公司决议

不成立，即自始未发生法律效力，因而影响相关交

易的效力，其带来的既有利益损失可能远比否定

决议效力所保护的利益来得更大［26］1 － 5。没有制

衡的公司自治会带来更严重的不正义［27］57，《＜ 公

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对于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

的规则设计过于简单粗糙，为切实解决司法实践

中所反映的现实问题，决议不成立之诉的裁判效

果应当在各法律中得到恰当的衔接与落实，尤其

是对于依该公司决议而成的公司行为致使公司、

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利益受损的法律救济路径加

以明确规制。

( 二) 利益衡量原则下对瑕疵决议治愈制度的引入

与细化

利益的对立与冲突是一切诉争的起点，故利

益衡量则为解决一切诉争的首要原则。作为一种

区别于概念法学的思考路径，利益衡量是在相关

利益之间不断比较、权衡和取舍的过程［30］4。从本

质上来说，立法过程中的每一步无不包含着利益

衡量的艰辛。当公司决议效力被否定，受损利益

是多方的，唯有在不干预公司自治的前提下，通过

在司法个案中对股东利益与第三方利益、私人利

益与公众利益、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等相比较、衡

量，确定最应当由法律援以救济的利益受损方，确

立行之有效的救济措施，方能将利益衡量原则制

度化、明晰化。

瑕疵决议治愈制度即为利益衡量原则在公平

与效率之间不断博弈所形成的机制。因诉讼救济

并非针对瑕疵决议的唯一救济方法，相较于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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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化解决机制即瑕疵决议治愈制度能有效防止滥

诉现象的产生以及尽量减少公司不必要的财力损

失，故解决公司决议纠纷的非讼化路径选择得到

了越来越多的肯定。通过非讼的方式弥补受损方

的利益，无疑能减轻司法负担、保护原告方利益、

减少公司损失，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果。有

学者认为，穷尽一切方法治愈瑕疵决议是认定决

议无效的前提［31］，遗憾的是该思路并没有引起立

法者与司法工作者的足够重视。目前在我国，几

无争议的治愈方式大致有时效经过治愈、决议瑕

疵豁免治愈以及补救治愈等。针对可被撤销的瑕

疵决议，我国现行《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对

时效经过治愈有明确规定，60 日的除斥期间一经

过，撤销权人的权利消灭，公司决议瑕疵即被治

愈。但我国《公司法》对于无效与不成立的瑕疵决

议如何才能被治愈并没有明确规定。在现行的法

律框架内，应适用《民法总则》第一八八条第一款，

即 3 年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经过，决议瑕疵治愈。

决议瑕疵豁免治愈即为全体股东出席，经过股东

的一致同意从而实现对召集程序上存在瑕疵之决

议的治愈。决议瑕疵补救治愈有撤回和追认两种

方式［32］，法律行为的撤回和追认在《民法总则》第

一四五条中有明确规定，但对于这些规则能否完

全适用于商法上公司瑕疵决议的补救，我国学术

界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德国股份法》第二四四条

是目前唯一一条对该制度作出规定的法律条文，

值得我国借鉴。

然而，并非所有的决议瑕疵都可被治愈。目

前学界的通说观点为: 只有程序上存在瑕疵的决

议可被治愈，而类似决议无效的事由程度严重，几

乎都不可治愈。虽然现有的理论研究对决议瑕疵

治愈制度的探讨比较充分，但其引入、细化与落实

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确认可被治愈的决议瑕疵救

济利益的基础上，明确时效经过治愈、决议瑕疵豁

免治愈以及补救治愈等途径的制度化，从而能够

便于司法实践工作者判断当事人要求诉讼保护的

利益是否已经得到了完满的非讼救济。

( 三) 注重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防止决议不成立

之诉被滥用

诚然，司法工作者面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

案件时，首要原则是充分尊重并落实法院的判决，

但与此同时，对于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救济也应当

得以兼顾，否则达摩克利斯之剑将一直悬挂在交

易第三人的头上，进而造成决议不成立之诉的滥

用。韩国、日本公司法对此也有规定⑩。笔者认

为，为了防止决议不成立之诉遭遇滥诉之殇，首先

应尊重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法律判决，使公司

决议的效力得到裁判上的统一，与此同时，采用民

法上的表见代理、表见代表等制度，以期实现对善

意第三人的完满保护。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

益，应明确决议不成立之诉的外部效力，但这种外

部效力是相对性的，具体来说，当第三人是恶意

时，法院应确认具有严重程序瑕疵从而被认定不

成立的决议能够影响公司依据该决议与恶意第三

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 相反，当第三人为善意时，

则不影响公司据此不成立的决议对外与善意第三

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第三

人的主观要件进行判断时，应采客观性标准，即当

法院认定公司决议确不成立，但没有证据证明第

三人为恶意，此时若有证据证明形成了真实登记

或者出现表见代理、表见代表等行为时，则司法机

关可认为该第三人主观状态为善意，其合法权益

应该受到保护。很显然，采客观主义? 能大幅降

低对“善意”的认定难度，既制衡了中小股东与第

三人之间的利益博弈，亦兼顾了实用功能主义的

商事规则。

评价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两个核心标准

为: 是否维持公司组织健全性、契合公司法上对决

议行为规制的逻辑性构建; 是否给予中小股东实

质性的救济途径。从目前《＜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 四) 》的内容来看，该法第五条即对公司决议不成

立之诉的创设仍然是固守目前法律中立理念的必

然结果，单一地强调决议类型的构建而忽视救济

的落实，仅在民法对无效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

为溯及既往的基础上突破至“内外有别”规则还远

远不够。因此，期待《＜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

的三两条文实现对公司瑕疵决议的救济是不切实

际的。该法第五条引入的决议不成立之诉因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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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效果，从而无法达到制度救济的根本功能，公

司瑕疵决议效果的实现是公司瑕疵决议制度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我国在公司瑕疵决议救济制度的

立法完善和司法适用时，最关键的是把握“利益衡

量”原则下的制度落实，以此才能真正构建一个完

善而有效的公司决议瑕疵救济制度。

六、结论

公司决议是现代社会分配权益最重要的制

度。构建公司决议瑕疵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

司决议的正当性，通过对股东合法权益的救济来

实现法律正义。然而立法与释法工作往往是遗憾

的艺术［33］，囿于“商法为民法特别法”的传统思

维，《＜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 》创设的公司决议

不成立之诉仅有法律逻辑之美，而缺少制度功能

的独立效果，当事人难以感受到该制度所带来的

实质性救济。单纯地宣告公司决议不成立，以及

止步于公司决议瑕疵类型的构建工作治标不治

本，注重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裁判效果的衔接

与落实、在尊重利益衡量原则下引入与细化瑕疵

决议治愈制度，才能从真正意义上维护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公司企业的健康长远发展。

注释:
①我国《民法总则》第 134 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

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
的意思表示成立。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
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
成立。”

②石纪虎． 股东大会制度法理研究［M］． 北京: 知识产权出
版社，2011 : 259． 著者认为“决议不成立之诉有将简单问
题复杂化的嫌疑、没有太大实践价值”。

③广州 网 众 软 件 有 限 公 司、王 国 英 公 司 决 议 纠 纷 案:
( 2018) 粤 01 民终 3700 号。

④若延续我国现行《公司法》第 22 条的传统，在诉讼标的
和裁判效力的程序法框架下，二者更是渭泾分明。参见
刘哲玮:“论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效力范围”，《山东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

⑤因判定合同无效的事由属于法定事项，无须当事人主
张，法院即能主动干预。参见王家福: 《民法债权》，北
京: 法律出版社，1991 年，第 331 页; 参见《民法总则》第
144 条、第 146 条; 第 153 条第 1 款、第 153 条第 2 款、第
154 条、第 156 条。
⑥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在案由规定上以“公司决议纠纷”

作为第三级案由，并将其划分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
纷”和“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作为第四级案由。参见奚晓

明主编:《民事案件案由理解与适用》，北京: 人民法院出
版社，2011 年，第 387 页。

⑦具体来说，股东( 大) 会和董事会决议的瑕疵分为内容瑕
疵和程序瑕疵: 内容瑕疵分为违反法律、法规的瑕疵和
违反章程的瑕疵; 程序瑕疵主要指召集程序、表决方式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违反公司章程的瑕疵。不仅如
此，第 22 条考虑到决议内容的瑕疵和程序瑕疵在法律
后果上轻重有别，违反法律及违反章程的瑕疵从性质及
后果上也不相同，本着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分别做了
规定。股东( 大) 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无效。股东认为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可以提起决议无效之诉; 决议在会议召集程序和表
决方式上违反本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任何
股东可以提起撤销之诉。

⑧《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 年第 9 期( 总第 131 期)。
⑨《＜ 公司法 ＞ 司法解释( 四)》第 6 条的善意相对人对抗

规则也是对此规定的契合。
⑩即规定: 判决对任何人都一样的发生溯及效力的同时，

通过类推适用法人代表权的限制不能对抗第三人和表
见代理法律规则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处理决议不
存在案件时，在充分尊重判决溯及力的前提下，应该根
据法律表象规则给予第三者相应的救济。参见杨苗:
《论我国股东会决议瑕疵之诉讼救济———从司法实践角
度出发》，华东政法大学 2013 年硕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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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dependent Value of the Claim of
Non-existence of the Ｒesolution of a Company

XIAO Hai-jun，DING Xin
( School of Law，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

Abstract: In 2017，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ssue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 IV) of the Company Law，with a view to
properly solv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any Law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claim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any resolution has be-
come the biggest highlight; especially the claim on the non-existence of company resolution established in Article 5 has gained a good
reputation． However，the system only stops 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eauty of the logic system，and lack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function，i． e． it fails to face up to the lack of independent effect of the claim a-
gainst the non-existence of company resolution． It is a negative measure only by declaring or ruling that a company resolution is not
established because it takes temporary measures instead of permanent measures．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shareholders can be realized in a real sense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g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ffect
of the appeal judgment of the non-existence of a company resolution，and introducing and refining the defect resolution cure system
under the principle of benefit measurement．

Key words: the claim of non-existence of the resolution of a company; logic system; independent value; sourc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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